
专 利 师 法 
 

中华民国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总统华总一义字第０九六０００八九六一一号令

制定公布；并自公布后六个月施行 

中华民国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总统华总一义字第０九八００一二九一五一号

令修正公布第四条、第三十七条及第四十条条文；并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专利申请人之权益，强化从事专利业务专业人员之管理，建立

专利师制度，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之主管机关为经济部。 

专利师之管理业务，由经济部指定专责机关办理。 

第三条    中华民国国民经专利师考试及格，并依本法领有专利师证书者，得充

任专利师。 

          外国人得依我国法律，应专利师考试；其考试及格，并依本法领有专

利师证书者，得充任专利师。 

第四条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专利师；已充任者，撤销或废止其

专利师证书： 

一、因业务上有关之犯罪行为，受本国法院或外国法院一年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裁判确定。但受缓刑之宣告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受本法所定除名处分。 

三、依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规定，经撤销考试及格资格。 

四、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 

五、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 

六、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违常，经主管机关委请相关专科医师认

定不能执行业务。 

          依前项第四款至第六款规定撤销或废止专利师证书者，于原因消灭

后，仍得依本法之规定，请领专利师证书。 

第五条    经专利师考试及格者，得检具证书费及下列文件，向主管机关申请

核发专利师证书；其因遗失、灭失或毁损而申请补发或换发者，亦同： 

一、申请书。 

二、专利师考试及格证书或其证明文件。 

三、身分证明文件。 



 

第二章 执业及责任 

第六条    专利师应经职前训练合格，并向专利专责机关登录及加入专利师公

会，始得执行业务。但于专利师公会成立前，不受加入专利师公会后始得

执行业务之限制。 

          前项职前训练之训练期间、实施方式、退训、停训、重训及其他有关

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七条    专利师应以下列方式执行业务： 

一、设立事务所或由二人以上组织联合事务所。 

二、受雇于办理专利业务之事务所。 

第八条    专利专责机关应置专利师名簿或档案，载明下列事项： 

一、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住址、身分证明文件字号。 

二、学历及经历。 

三、事务所名称及地址。 

四、专利师证书字号。 

五、登录日期及其字号。 

六、加入专利师公会日期。 

七、惩戒之种类、日期及事由。 

          专利师于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记载事项有变更时，应自事实发生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专利专责机关申报备查。 

第九条    专利师之业务范围如下： 

一、专利之申请事项。 

二、专利之异议、举发事项。 

三、专利权之让与、信托、质权设定、授权实施之登记及特许实施事

项。 

四、其他依专利法令规定之专利业务。 

第十条    专利师对于下列案件，不得执行其业务： 

一、本人或同一事务所之专利师，曾受委任人之相对人委任办理同一

案件。 

二、曾在行政机关或法院任职期间处理之案件。 

三、曾受行政机关或法院委任办理之相关案件。 

第十一条    专利师受委任后，应忠实执行受任事务；如因懈怠或疏忽，致委任



人受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专利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蒙蔽或欺罔专利专责机关或委任人。 

二、以不正当之方法招揽业务。 

三、泄漏或盗用委任人委办案件内容。 

四、以自己或他人名义，刊登迹近招摇或恐吓之启事。 

五、允诺他人假借其名义执行业务。 

第十三条    非领有专利师证书者，不得使用专利师名称。 

第十四条    外国人依本法领有专利师证书者，在我国执行专利师业务时，应经

主管机关之许可，并应遵守我国一切法令及专利师公会章程。 

第十五条    外国人在我国执行专利师业务者，于向有关机关陈述时，应用我国

语言；所陈文件，应以我国文字为主。 

 

第三章  公会 

第十六条    专利专责机关登录之专利师，满十五人者，应组织专利师公会。 

  专利师公会不得拒绝具有会员资格者入会。 

第十七条   专利师公会以中华民国行政区域为其组织区域，并于中央政府所在

地组设之。 

  专利师公会，以一个为限。 

第十八条    专利师公会置理事、监事，均由会员大会选举之，并分别成立理事

会、监事会。 

  专利师公会之理事不得逾三十五人；监事名额不得超过理事名额三

分之一；候补理事、候补监事名额不得超过理事、监事名额三分之一。 

第十九条    理事、监事任期均为三年，其连选连任者，不得超过二分之一；理

事长之连任，以一次为限。 

第二十条    专利师公会每年召开会员大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大会。如

经会员五分之一以上之请求，应召开临时大会。 

第二十一条    专利师公会应订立章程，报请人民团体主管机关核准立案，并向



主管机关申报备查；章程变更时，亦同。 

第二十二条    专利师公会之章程，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及会址。 

二、宗旨、组织及任务。 

三、会员之入会及出会。 

四、会员之权利及义务。 

五、理事、监事、候补理事、候补监事之名额、任期、权限及

其选任、解任。 

六、会员大会、理事会及监事会会议之规定。 

七、会员应遵守之专业伦理规范。 

八、专利师纪律委员会之组织及风纪维持之方法。 

九、会费、经费及会计。 

十、章程修订之程序。 

十一、其他依法令规定应载明或处理会务之必要事项。 

第二十三条    专利师公会应将下列各款事项，陈报人民团体主管机关及主管机

关： 

一、会员名册及会员之入会、出会。 

二、理、监事选举情形及当选人姓名。 

三、会员大会、理事会及监事会开会之决议事项。 

第二十四条    专利师公会之决议或其行为，违反法令或该公会章程者，人民团

体主管机关得为下列处分： 

一、警告。 

二、撤销其决议。 

三、撤免其理事、监事。 

四、限期整理。 

  前项第一款、第二款处分，主管机关亦得为之。 

 

第四章  惩处 

第二十五条    专利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应付惩戒： 

一、违反第十条或第十二条禁止行为之规定。 

二、因业务上有关之犯罪行为经裁判确定。 

三、违背专利师公会章程之行为，情节重大。 

第二十六条    专利师应付惩戒者，委任人、利害关系人、专利专责机关或专利



师公会得列举事实，提出证据，报请专利师惩戒委员会处理。 

第二十七条    专利师之惩戒处分如下： 

一、警告。 

二、申诫。 

三、停止执行业务二月以上二年以下。 

四、除名。 

  专利师受警告处分累计达三次者，视为申诫处分一次；申诫处分

累计达三次者，应另予停止执行业务之处分；受停止执行业务之处分

累计满三年者，应予除名。 

第二十八条    专利师惩戒委员会处理惩戒事件，应通知被付惩戒人于二十日内

提出答辩书或到会陈述；届期未提出答辩书或未到会陈述者，得依现

有资料径行决议。 

第二十九条    专利师惩戒委员会处理惩戒事件，认有犯罪嫌疑者，应即移送司

法机关侦办。 

第 三十 条    专利师之惩戒处分确定后，专利师惩戒委员会应将其决议书刊登

专利公报，并通知专利师公会。 

第三十一条    主管机关应设专利师惩戒委员会，处理专利师惩戒事件；其组织、

审议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二条    未取得专利师证书或专利师证书经撤销或废止，而受委任办理专

利师业务者，除依法律执行业务者外，由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五万元以

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受前项处分后，仍继续办理专利师业务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下罚金。 

第三十三条    专利师未依本法登录或未加入专利师公会或受停止执行业务处

分，而受委任办理专利师业务者，由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

五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命其改正或停止其行为；届期仍不改正或不

停止其行为者，得继续限期命其改正或停止其行为，并按次处罚至改

正或停止为止。 

第三十四条    专利师公会违反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者，由人民团体主管机关处

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法施行前，具有下列资格之一，且有证明文件者，得申请专门

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专利师考试全部科目免试： 

一、经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技师、律师或会计师考试及格，且

领有专利代理人证书，从事第九条所定业务一年以上。 

二、经公务人员高等考试、相当于高等考试之特种考试或专门

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及格转任公务人员，实际担任专利实

体审查工作二年以上，且领有专利代理人证书，从事第九

条所定业务一年以上。 

三、经专利专责机关聘用为专任之专利审查委员，实际担任专

利实体审查工作二年以上，且领有专利代理人证书，从事

第九条所定业务三年以上。 

  依前项规定得申请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专利师考试全

部科目免试者，应于本法施行后一年内申请免试，逾期不得申请。 

  符合前二项规定者，应于本法施行后三年内经专业训练合格，始

得申请核发专利师证书。 

  依前项规定取得专利师证书者，其业务之执行，应依第六条第一

项之规定。但不受须经职前训练之限制。 

     依第三项规定申请核发专利师证书者，应检具证书费及下列文

件，向主管机关申请之；其因遗失、灭失或毁损而申请补发或换发者，

亦同： 

一、申请书。 

二、专利师考试及格证书或其证明文件。 

三、专业训练合格证明文件。 

四、身分证明文件。 

     第三项专业训练之训练期间、实施方式、退训、停训、重训及其

他有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六条    本法施行前领有专利代理人证书者，于本法施行后，得继续从

事第九条所定之业务。 

     专利代理人从事业务之管理，准用第五条后段、第七条、第八

条及第十一条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担任专利代理人；其已担任专利代

理人者，撤销或废止其专利代理人证书： 

一、因业务上有关之犯罪行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



确定。但受缓刑之宣告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 

三、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 

四、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违常，经主管机关委请相关专科

医师认定不能执行业务。 

五、据以领得专利代理人证书之资格，经依法律撤销或废止。 

第三十八条    专利代理人对于下列案件，不得执行其业务： 

一、本人或同一事务所之专利师或专利代理人，曾受委任人之

相对人委任办理同一案件。 

二、曾在行政机关或法院任职期间处理之案件。 

三、曾受行政机关或法院委任办理之相关案件。 

专利代理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蒙蔽或欺罔专利专责机关或委任人。 

二、以不正当之方法招揽业务。 

三、泄漏或盗用委任人委任案件内容。 

四、以自己或他人名义，刊登迹近招摇或恐吓之启事。 

五、允诺他人假借其名义执行业务。 

第三十九条    专利代理人有前条第一项各款或第二项各款规定情事之一者，专

利专责机关得视其违规情节，为警告、申诫、停止执行业务二月以上

二年以下或废止专利代理人证书之处分。 

第 四十 条    本法自公布后六个月施行。 

本法中华民国九十八年五月五日修正之条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施行。 

 

 

 


